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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備局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工作
要點修正總說明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點自一百零六

年五月三日訂定生效，並於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生效。茲配合

「國軍主要武器訓練場及油料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點」修正，睦

鄰計畫審議機制採雙軌制軍備局審議會，及鄉(鎮、市、區)公所代表會

與區審議小組審議等二種方式，爰修正本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 增訂分章規定；第一章總則、第二章權責區分、第三章睦鄰等級額

度與計畫審議、第四章睦鄰預算編製與經費核撥、第五章睦鄰計畫

執行與管考、第六章違規與爭議處理及第七章附則。 

二、 本要點之目的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一點) 

三、 增訂環境監測、環境監測機構、睦鄰計畫、專案改善計畫、公益支

出計畫、專案改善備用計畫、睦鄰經費支用項目，及審議機制等用

詞定義。(修正規定第二點) 

四、 修正軍備局之權責；酌修文字用詞及調整點次。(修正規定第四點) 

五、 增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鄉(鎮、市)公所代

表會及區審議小組之權責。(修正規定第五點至第七點) 

六、 修正軍備局審議會實施捐助等級評議及捐助額度。(修正規定第八點

及第九點) 

七、 增訂環境監測作業。(修正規定第十點) 

八、 增訂專案改善計畫執行之額度。（修正規定第十一點） 

九、 修正專案改善計畫及公益支出計畫運用範圍。(修正規定第十二點) 

十一、增訂睦鄰計畫審議機制，得採軍備局審議會或地方政府審議會審  

議方式，及審議方式選定後三年內不得變更及次年生效。(修正規

定第十三點) 

十二、增訂召開軍備局審議會時，公所、生產工廠及環境監測機構代表

列席報告或備詢之義務。(修正規定第十四點) 

十三、增訂地方政府審議會審議方式。(修正規定第十五點) 

十四、增訂睦鄰經費優先捐助受影響最大之村、里。(修正規定第十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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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修正睦鄰經費編製與經費核撥程序。(修正規定第十七點及第十八

點) 

十六、修正睦鄰計畫執行與管考事項。(修正規定第十九點至第二十二點) 

十七、修正違規處理、扣分項目、居民抗爭之扣分事由、地方政府應負

計畫編製責任，及增訂爭議處理。(修正規定第二十三點至第二十

九點) 

十八、增訂捐助經費所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應按捐助比例報繳國

庫；另受捐助之地方政府及其捐(補)助之民間團體申請支付款項

時，應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修正規定第

三十點及第三十一點) 

十九、增訂睦鄰經費不得與其他機關有重複補助之情形；另明定直轄市、

縣市政府於審議會階段應指定專任公務人員擔任審議委員。(修正

規定第三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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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軍備局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工作
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本章章名新增。 

一、 為使位於國防部軍備

局（以下簡稱本局）

生產工廠火工作業所

在之地方，依火工作

業所造成人民生活影

響程度，酌予捐助睦

鄰經費，委由地方政

府辦理，藉以改善其

生活品質，促進地方

發展，並確保生產任

務正常實施，達成維

護國防安全之目的，

特訂定本要點。 

一、 對位於國防部軍備局

（以下簡稱本局）生

產工廠火工作業所在

之地方，依火工作業

所造成人民生活影響

程度，酌予捐助睦鄰

經費，委由地方政府

辦理，藉以改善其相

關生活設施，促進地

方發展，以確保生產

任務正常實施，達成

維護國防安全為目

的，特訂定本要點。 

訂定目的酌作文字修正。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 火工作業：指生產、

研發火炸藥、各式口

徑槍砲彈及相關內

含任何型式火炸藥

之另件製造、加工、

整修、銷燬、測試

（驗）等作業，亦即

各項作業標的內含

任何形式之火炸藥

者均屬之。 

(二) 環境監測：指為掌握

生產工廠火工作業

造成環境實態與評

估周邊住戶受影響

狀況，所採取之規

劃、採樣、測定及分

析行為。 

(三) 環境監測機構：指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二、本要點所稱火工作

業，係指生產、研發

火炸藥、各式口徑槍

砲彈及相關內含任何

型式火炸藥之另件製

造、加工、整修、銷

燬、測試（驗）等作

業，亦即各項作業標

的內含任何形式之火

炸藥者均屬之。 

一、現行規定火工作業之

定義移列第一款。 

二、增訂第二款至第九

款，本要點執行作業

所需用詞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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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本要點規定執

行作業環境監測業

務之機構(以下簡稱

監測機構)。 

(四) 睦鄰計畫：指專案改

善計畫、公益支出計

畫及專案改善備用

計畫。 

(五) 專案改善計畫：指辦

理地方基礎建設且

與生產工廠火工作

業所產生之影響具

關聯性、多數公眾均

可受益之公共工程

之計畫。 

(六) 公益支出計畫：指經

費運用應符合公益

性、一次性、消費性

及多數公眾均能受

益之支出計畫。 

(七) 專 案 改 善 備 用 計

畫：指與專案改善及

公益支出計畫於申

請時同時編製，各鄉

(鎮、市、區)公所每

年於執行睦鄰經費

所編列之專案改善

計畫後，經費如有賸

餘可再運用之專案

改善計畫。 

(八) 睦 鄰 經 費 支 用 項

目：指專案改善計

畫、公益支出計畫及

專案改善備用計畫

所列載之支用項目。 

(九) 審議機制：指睦鄰計

畫採軍備局生產工

廠火工作業影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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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睦鄰工作審議會

(以下簡稱軍備局審

議 會 ) 審 議 及 鄉

(鎮、市、區)公所代

表會及區審議小組

(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審議會)審議者。 

三、執行本要點所需睦鄰

經費，由本局依國軍

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年度中央政府總

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

製辦法之規定編列，

循預算程序辦理。 

三、執行本要點所需睦鄰

經費，由本局依國軍

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年度中央政府總

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

製辦法之規定編列，

循預算程序辦理。 

本點未修正。 

第二章 權責區分  本章章名新增。 

四、本局之權責： 

(一) 獲得管理處： 

1.負責法規管理、彙

編及研討修訂，並

定期彙整生產工廠

睦鄰工作執行情形

檢討修訂條文內

容。 

2.設軍備局審議會，

置委員九至十三

人，由機關之高階

長官一人為召集

人，其餘委員由機

關首長就社會公正

人士、學者、專家

與選派機關內一級

單位主官以上人員

聘(兼）任之；其中

環境工程、建築工

程、交通工程、公

共安全、法律等之

學者專家及地方政

四、權責區分： 

(一)本局： 

1. 獲得管理處： 

(1) 負責法規管理、彙

編及研討修訂，並

定期彙整生產工廠

睦鄰工作執行情形

檢討修訂條文內

容。 

(2) 設本局生產工廠火

工作業影響地方睦

鄰工作審議會（以

下簡稱審議會），置

委員九至十三人，

由機關之高階長官

一人為召集人，其

餘委員由機關首長

就社會公正人士、

學者、專家與選派

機關內一級單位主

官以上人員聘(兼）

任之；其中環境工

一、現行規定第一款第一

目調整為第一款，並

配合「國軍主要武器

訓練場及油料彈藥庫

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

點」區分本局審議及

地方政府審議方式，

爰於修正規定第一款

第一目之二增訂審議

機制採地方政府審議

會方式者，其軍備局

審議會之工作內容。 

一、現行規定第一款第二

目調整為第二款，內

容未修正。 

二、現行規定第二款及第

三款款次調整為第三

款及第四款。 



第 6 頁，共 39 頁 

府代表總和不得少

於二分之一，聘期

二年，並辦理下列

工作： 

(1)採本局審議會審

議方式者： 

a.睦鄰資格之審

議。 

b.睦鄰捐助基準之

審 訂。 

c.地方政府呈報睦

鄰專案計畫、公

益支出申請之審

議。 

d.地方政府睦鄰爭

議事件之審議。 

e.睦鄰工作成果審

查。 

(2)採地方政府審議

會審議方式者： 

a.鄉(鎮、市、區)

公所申請睦鄰捐

助額度之審議。 

b.鄉(鎮、市、區)

公所各項睦鄰計

畫、預算編列及

執行成果之考核

( 納 入 評 分 項

目)。 

c.關於睦鄰經費支

用項目及額度衍

生爭議事件之審

議。 

3.負責生產工廠火工

作業影響地方睦鄰

預算編列及執行。 

4.負責所屬火工作業

建立長期環境監測

程、建築工程、交

通工程、公共安

全、法律等之學者

專家及地方政府代

表總和不得少於二

分之一，聘期二

年，並辦理下列工

作： 

A. 睦鄰資格之審議。 

B. 睦鄰捐助基準之

審訂。 

C. 地方政府呈報睦

鄰專案計畫、公益

支出申請之審議。 

D. 地方政府睦鄰爭

議事件之審議。 

E. 睦鄰工作成果審

查。 

(3) 負責生產工廠火工

作業影響地方睦鄰

預算編列及執行。 

(4) 負責所屬火工作業

建立長期環境監測

機制，並將前一年

度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期間實

施監測所得之數據

提送審議會評定運

用。 

(5) 前目之監測，其囤

儲裝備、諸元、方

式、區域、監測點

及環境等因素未變

更，且經二年之監

測，數據無明顯差

異者，得經審議會

之同意，以前二年

監測數據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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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並將前一年

度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期間實

施監測所得之數據

提送審議會評定運

用。 

5.前目之監測，其囤

儲裝備、諸元、方

式、區域、監測點

及環境等因素未變

更，且經二年之監

測，數據無明顯差

異者，得經審議會

之同意，以前二年

監測數據之平均值

為監測基準數據，

必要時再實施監

測。 

(二)主計室：督導辦理

睦鄰預算編列及考

核作業。 

(三)生產製造中心(以

下簡稱生製中心)： 

1.依本要點指導管制

火工作業執行單

位，遂行各項睦鄰

工作。 

2.協調、輔助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

彙整函送資料初

審，本局捐助資格

審查期間，依審議

會指示協助相關舉

證資料補正；案件

審理期間，進行專

案改善計畫、公益

支出查證，並得派

代表出席審議會說

為監測基準數據，

必要時再實施監

測。 

2. 主計室：督導辦理睦

鄰預算編列及考核

作業。 

(二)生產製造中心(以下

簡稱生製中心)： 

1. 依本要點指導管制

火 工 作 業 執 行 單

位，遂行各項睦鄰工

作。 

2. 協調、輔助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彙

整函送資料初審，本

局捐助資格審查期

間，依審議會指示協

助相關舉證資料補

正；案件審理期間，

進 行 專 案 改 善 計

畫、公益支出查證，

並得派代表出席審

議會說明。 

3. 督導所屬火工作業

執行單位與鄉（鎮、

市、區）公所建立協

調機制，並以公平、

正義為原則建立長

期環境監測機制，俾

將監測數據提送本

局審議會評定運用。 

4. 與各直轄市、縣（市）

政 府 建 立 協 調 機

制，配合作業協調。 

5. 負責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地方民

代關切問題之協調

與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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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3.督導所屬火工作業

執 行 單 位 與 鄉

（鎮、市、區）公

所建立協調機制，

並以公平、正義為

原則建立長期環境

監測機制，俾將監

測數據提送本局審

議會評定運用。 

4.與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建立協

調機制，配合作業

協調。 

5.負責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地方

民代關切問題之協

調與回覆。 

6.睦鄰工作所需經費

及各項環境監測預

算，依國軍生產及

服務作業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附屬單位預算編

製辦法之規定編

列，循預算程序辦

理。 

7.每半年或不定期派

員督導所屬火工作

業執行單位驗證縣

（市）政府及鄉

（鎮、市、區）公

所對年度專案改善

計畫、公益支出之

執行情形，並辦理

年終睦鄰工作檢討

會。 

6. 睦鄰工作所需經費

及各項環境監測預

算，依國軍生產及服

務作業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附

屬單位預算編製辦

法之規定編列，循預

算程序辦理。 

7. 每半年或不定期派

員督導所屬火工作

業執行單位驗證縣

（ 市 ） 政 府 及 鄉

（鎮、市、區）公所

對年度專案改善計

畫、公益支出之執行

情形，並辦理年終睦

鄰工作檢討會。 

(三)各生產工廠： 

1. 負 有 火 工 作 業 執

行、維護責任，並與

地方人士建立和睦

溝通管道，參與地方

活動，以長期經營火

工作業軍民關係為

目標，善盡減降對地

方居民生活影響之

責任。 

2. 負責與鄉（鎮、市、

區）公所建立協調機

制，協助各項睦鄰捐

助辦理工作。 

3. 負責協調、執行各項

環境監測事宜，建立

長期監測機制，並將

前一年度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期間，實施監測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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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生產工廠： 

1.負有火工作業執

行、維護責任，並

與地方人士建立和

睦溝通管道，參與

地方活動，以長期

經營火工作業軍民

關係為目標，善盡

減降對地方居民生

活影響之責任。 

2.負責與鄉（鎮、市、

區）公所建立協調

機制，協助各項睦

鄰捐助辦理工作。 

3.負責協調、執行各

項環境監測事宜，

建立長期監測機

制，並將前一年度

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間，實

施監測所得之數據

於每年二月十日前

提送本局審議會評

定運用；前述之監

測，其火工作業時

間、方式、區域、

監測點及環境等因

素未變更，且經二

年之監測，數據無

明顯差異者，得經

審議會之同意，以

前二年監測數據之

平均值為監測基準

數據，必要時再實

施監測。 

4.依生製中心指導對

鄉（鎮、市、區）

公所及地方人士協

之數據於每年二月

十日前提送本局審

議會評定運用；前述

之監測，其火工作業

時間、方式、區域、

監測點及環境等因

素未變更，且經二年

之監測，數據無明顯

差異者，得經審議會

之同意，以前二年監

測數據之平均值為

監測基準數據，必要

時再實施監測。 

4. 依生製中心指導對

鄉（鎮、市、區）公

所及地方人士協調

各項工作與問題回

覆，並適時宣導政令

及管制執行進度，化

解睦鄰工作阻力。 

5. 每季或不定期派員

實地親赴各縣（市）

政府專案改善工程

及 公 益 支 出 所 在

地，執行查驗及參加

工作檢討會。 

6. 本 局 審 議 會 召 開

時，依會議通知，另

指派與會人員，並就

火工作業年度執行

量、噪音監控、專案

改善工程及公益支

出查驗情形及保管

等立場提供意見，提

請審議委員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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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各項工作與問題

回覆，並適時宣導

政令及管制執行進

度，化解睦鄰工作

阻力。 

5.每季或不定期派員

實地親赴各縣（市）

政府專案改善工程

及公益支出所在

地，執行查驗及參

加工作檢討會。 

6.軍備局審議會召開

時，依會議通知，

另指派與會人員，

並就火工作業年度

執行量、噪音監

控、專案改善工程

及公益支出查驗情

形及保管等立場提

供意見，提請審議

委員參酌。 

五、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

權責： 

(一) 核轉鄉(鎮、市、區)

公所編製之睦鄰計

畫及其編列之經費

額度至本局核備。 

(二) 應指派專任公務人

員擔任軍備局審議

會委員。 

(三) 應確實依核定之工

作計畫，審查、監督

所轄鄉(鎮、市、區)

公所之執行，並於預

算年度決算後，就其

工作計畫之進度、成

果 及 經 費 支 用 情

形，提出書面工作成

 一、本點新增。 

二、配合增訂軍備局審議

會機制，爰增訂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權責，

執行軍備局審議會所

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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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報 告 或 綜 合 考

評，函送本局核撥睦

鄰經費。 

六、鄉(鎮、市、區)公所

之權責： 

(一) 採軍備局審議會審

議 方 式 者 ， 由 鄉

(鎮、市、區)公所製

作睦鄰經費支用項

目細部執行計畫，送

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審查，迭送軍備

局審議會審議。 

(二) 採地方政府審議會

審議方式者，應納編

公所有關部門公務

員，於所獲捐助額度

內，依本要點編定睦

鄰 計 畫 ， 陳 送 鄉

(鎮、市)代表會或區

審議小組審議。睦鄰

計 畫 及 經 費 審 定

後，報本局核備。 

(三) 睦 鄰 計 畫 關 於 整

建、修繕設施之設

計、施工、監工及驗

收等事項之執行。 

(四) 應主動協助處理地

方居民及民間團體

機構陳情抗議情事。 

 一、本點新增。 

二、配合增訂軍備局審議

會及地方政府審議會

之審議機制，爰增訂

鄉(鎮、市、區)公所

權責。 

七、地方政府審議會，審

議鄉(鎮、市、區)公

所依本要點規定陳送

之睦鄰計畫及其編列

之經費額度；直轄市

之區公所由該區選出

之議員共同組成審議

小組審議之。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鄉(鎮、市)公所

代表及區公所審議小

組之審議事項及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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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睦鄰等級額度與

計畫審議  

 本章章名新增。 

八、本局生產工廠所在之

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得依本要點申

請睦鄰經費。 

前項之申請，由軍備

局審議會依附表一、

二之基準表審定分數

（小數點不進位），並

區分為下列六級： 

(一) 第一級：九十分以上

者。 

(二) 第二級：八十五分以

上未滿九十分者。 

(三) 第三級：八十分以上

未滿八十五分者。 

(四) 第四級：七十五分以

上未滿八十分者。 

(五) 第五級：七十分以上

未滿七十五分者。 

(六) 第六級：六十分以上

未滿七十分者。 

五、本局生產工廠所在之

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得依本要點申

請睦鄰經費。前項之

申請，由審議會依附

表一、二之基準表審

定分數（小數點不進

位），並區分為下列六

級： 

(一) 第一級：九十分以上

者。 

(二) 第二級：八十五分以

上未滿九十分者。 

(三) 第三級：八十分以上

未滿八十五分者。 

(四) 第四級：七十五分以

上未滿八十分者。 

(五) 第五級：七十分以上

未滿七十五分者。 

(六) 第六級：六十分以上

未滿七十分者。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審議機制採雙軌

制，定明實施捐助等

級評審之審議會為

「軍備局審議會」。 

九、睦鄰經費捐助額度，

依前點之捐助等級區

分如下： 

(一) 第一級：新臺幣一千

萬元。 

(二) 第二級：新臺幣八百

萬元。 

(三) 第三級：新臺幣六百

萬元。 

(四) 第四級：新臺幣四百

萬元。 

(五) 第五級：新臺幣二百

萬元。 

(六) 第六級：新臺幣一百

六、睦鄰經費上限，依前

點之等級區分如下： 

(一) 第一級：新臺幣一千

萬元整。 

(二) 第二級：新臺幣八百

萬元整。 

(三) 第三級：新臺幣六百

萬元整。 

(四) 第四級：新臺幣四百

萬元整。 

(五) 第五級：新臺幣二百

萬元整。 

(六) 第六級：新臺幣一百

萬元整。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酌作

文字修正。 

三、第三項新增，明定軍

備局審議會有審定各

鄉(鎮、市、區)公所睦

鄰計畫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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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睦鄰經費應依裝備實際

囤儲月份占全年度比例

權重換算後調整(如：某

生產工廠當年度捐助等

級經審定為第四級，對應

金額為四百萬元整，該廠

當年度裝備實際囤儲月

份為六個月，占年度總月

份十二分之六，故換算核

撥金額為四百萬元乘以

十二分之六等於二百萬

元)。 

軍備局審議會應依本要

點規定，審定各鄉(鎮、

市、區)公所申請之睦鄰

經費捐助額度。  

睦鄰經費應依裝備實際

囤儲月份占全年度比例

權重換算後調整(如：某

生產工廠當年度捐助等

級經審定為第四級，對應

金額為四百萬元整，該廠

當年度裝備實際囤儲月

份為 6個月，占年度總月

份 6/12，故換算核撥金

額為【400 萬元 * 6/12 

=200萬元】)。 

十、實施環境監測規定如

下： 

(一) 生產工廠依射擊武

器裝備、諸元、方

式、區域、監測點及

環境等因素，訂定監

測計畫、招標計畫相

關作法，以獲得所需

之數值，提供軍備局

審議會為評分之依

據。  

(二) 生產工廠應依政府

採購法及相關法令

辦理環境監測招標

作業。  

(三) 環境監測點由生產

工廠邀集居民住戶

代表、地方政府代表

及監測機構共同協

調選定，並完成紀錄

備查。 

 一、本點新增。 

二、配合第四點本局權責

包括建立長期環境監

測機制，爰增訂環境

監測作法及其作業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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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得標之監測機構應

依招標作業規範及

契約書完成監測報

告，並有列席軍備局

審議會報告及備詢

之義務。 

十一、專案改善計畫執行

額度之總合，不得

低於睦鄰經費捐助

額度之二分之一。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專案改善計畫執

行之額度。 

十二、本要點捐助之睦鄰

經費，依軍備局審

議會審定之經費每

年撥款一次，其支

用項目分為專案改

善計畫及公益支出

二類。 

前項專案改善計畫

以運用於本局生產

工廠火工作業在周

邊區域之下列範圍

為限： 

(一) 環境衛生、綠(美)

化、植栽、防沙、防

塵土、水土保持工程

等生態環境保護項

目及相關社區總體

營造事項。 

(二) 村(里)辦公處及活

動 中 心 之 設 備 採

購、地方基礎建設及

其他公共設施之興

建或維修。 

(三) 開放民眾使用之健

康、休憩及視聽器材

等居民福利設施。 

(四) 音量超過六十五分

貝 等 音 線 範 圍 內

七、本要點捐助之睦鄰經

費，依審議會審定之

經費每年撥款一次，

其支用項目分為專案

改善計畫及公益支出

二類。 

前項專案改善計畫運

用於本局生產工廠火

工作業在周邊區域之

下列事項： 

(一) 環境衛生、綠（美）

化及生態環境保護。 

(二) 村（里）辦公處、活

動中心、地方基礎建

設及其他公共設施

之興建或維修。 

(三) 開放民眾使用之健

康、休憩及視聽器材

等居民福利設施。 

(四) 裝設、修繕隔音設施

及其必要之空調設

備。 

前項專案改善計畫工

程，除第四款外，以

公有物為限，但受捐

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區）公

所可提出私有土地供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項增訂審議會為

「軍備局審議會」。 

三、第二項序言酌作文字

修正，各款修正說明

如下： 

(一) 第一款增訂生態環

境保護項目及相關

社區總體營造事項。 

(二) 第二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三) 第三款未修正。 

(四) 第四款增訂音量超

過六十五分貝等音

線範圍之住戶，應優

先捐助受影響較大

者，且不受不得重複

補助原則之限制。 

四、因應直轄市、縣（市）

政府未受捐助，第三

項爰刪除「直轄市、

縣（市）政府」等文

字。 

五、增訂第四項歷年軍備

局審議會通過之專案

改善計畫，得作為編

製睦鄰計畫之參考。 

六、增訂第五項，明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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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之住戶、公立

國小及國中，裝設、

修繕隔音設施及其

必要之空調設備，應

優先捐助受影響較

大者，且不受本要點

第三十二點第六款

所定不得重複補助

原則之限制。 

前 項 專 案 改 善 計

畫，除第四款之住戶

外，以施作於公有物

為限。但受捐助鄉

(鎮、區）公所可提

出私有土地無償供

鄉(鎮、區）公所使

用，且使用年限超過

專案改善工程使用

年限之證明者，納入

工程施作對象。 

歷年軍備局審議會

審議通過之專案改

善計畫，且符合本要

點規定者，鄉(鎮、

市、區)公所得作為

編製睦鄰計畫之參

考。 

前四項規定於專案

改善備用計畫適用

之。 

公益支出計畫以運

用於下列範圍為限： 

(一) 協助機關、學校或相

關主管機關登記有

案之民間團體辦理

環境保護、疾病防

治、淨灘、淨山或村

里民大會等公益活

直轄市、縣（市）及

鄉(鎮、區）公所使用

及年限之證明，且使

用年限超過專案改善

工程基本使用年限

者，亦可納入工程施

作對象。 

第一項公益支出之運

用，擴及協助機關、

學校、民間團體辦理

環境保護、疾病防

治、淨山、村里民大

會或其他公益活動，

其中對同一民間團體

之補（捐）助金額，

每年度以不超過新臺

幣五萬元為原則。 

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亦

適用專案改善備用計

畫。 

七、增訂第六項公益支出

計畫之運用範圍，明

定公益支出計畫中有

關社會福利項目之老

人供餐與學童營養午

餐二項，及申請要件。 

八、增訂第七項公益支出

計畫編製內容之禁止

事項及經費額度。 

九、增訂第八項歷年軍備

局審議會通過之公益

支出計畫可作為編製

睦鄰計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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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及民眾參加公益

活動而給予投保之

團體保險，其中對同

一民間團體之捐助

金額，每年度以不超

過新臺幣五萬元為

原則。 

(二) 前款以外與睦鄰相

關之社會福利公益

項目，符合下列條件

者，得申請實施，且

以音量超過六十五

分貝等音線範圍內

受影響村、里之居民

優先捐助，並不受第

三十二點第六款所

定不得重複補助原

則之限制：  

1. 捐助社會福利項目

以老人供餐及學生

營養午餐兩項為限。 

2. 未獲行政機關經費

捐(補)助或捐(補)

助經費不足。  

3. 申請案應經村、里長

及代表會(區審議小

組)同意。  

4. 學生營養午餐以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及教育部公告之偏

鄉(遠)地區之公立

國小及國中為限。 

公益支出計畫經費運

用除，應符合前項支

用範圍，且不得支用

於酬 (庸 )勞、獎金

(品)及購買財產(如

冷氣、冰箱、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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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等項目。用於

公益活動會場佈置之

經費，不得超過該計

畫總經費百分之十。 

歷年軍備局審議會審

議通過之公益支出計

畫，且符合本要點規

定者，鄉(鎮、市、區)

公所得作為編製睦鄰

計畫之參考。  

十三、鄉(鎮、市、區)公

所應於每年九月一

日前選定睦鄰計畫

之審議機制，陳報

本局備查，經選定

後，三年內不得變

更。但為因應鄉

(鎮、市、區)公所

首長更迭，有變更

審議機制需求者，

應於新任首長就職

後一個月內向本局

申請變更之，並於

次年生效。 

採地方政府審議會

審議方式者，當年

度如有審議無法進

行之情形，鄉(鎮、

市、區)公所得申請

由軍備局審議會決

議，改由軍備局審

議會審議之。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受捐助之鄉(鎮、

市、區)公所選定審議

機制後，三年內不得

變更之規定及得申請

變更審議方式之事

由、期限及生效時

間；另明定採地方政

府審議會審議之鄉

(鎮、市、區)公所，

其審議會無法執行

時，可改由軍備局審

議會審議之機制。 

十四、採軍備局審議會審

議方式者，由軍備

局審議會審議鄉

(鎮、市、區)公所

申請之睦鄰計畫。

公所、生產工廠及

 一、本點新增。 

二、第一項增訂採本局審

議會審議方式時，公

所、生產工廠及環境

監測機構代表有列席

報告或備詢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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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測機構代表

均應列席報告或備

詢。 

鄉(鎮、市、區)公

所應按審定之睦鄰

計畫確實執行，不

得變更。但因不可

歸責於受捐助單位

之情事變更事由，

致不能執行者，至

遲於預算年度當年

十月三十一日前提

出申請辦理變更計

畫，並經審議會通

過者，始得依該變

更後之睦鄰計畫執

行。 

三、現行規定第十點第六

款移列第二項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 

十五、採地方政府審議會

審議方式者，規定

如下： 

(一)鄉(鎮、市、區)

公所： 

應 依 本 要 點 規

定，確實編製睦

鄰計畫(含細部

執行計畫)送請

鄉(鎮、市)代表

會或區審議小組

審議。 

(二)鄉(鎮、市)代表

會或區審議小組

應依本要點規定

實施審議，其審

議會議之召開、

程序、決議方式

準用地方立法機

關組織準則及其

地方自治法規會

 一、本點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採地方政

府審議會審議方式

者，鄉(鎮、市)公所及

其代表會或區審議小

組審議之作業規範。 

三、第二項明定經本局核

備之睦鄰計畫，因不

可歸責於受捐助單位

之情事，有變更之必

要時之處理方式與時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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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規定。 

經本局核備之睦鄰

計畫，因不可歸責於

受 捐 助 單 位 之 情

事，有變更之必要

者，應依其地方自治

法 規 規 定 辦 理 變

更，於預算年度十月

三十一日前陳送本

局核備後，始得依該

變更後之睦鄰計畫

執行。 

十六、鄉(鎮、市、區)公所

睦鄰經費支用項目

細部執行計畫之編

列，應優先捐助鄰

近受影響最大之

村、里。但情況特

殊，經鄉(鎮、市、

區 )公所提出佐證

者，不在此限。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睦鄰計畫應優先

捐助鄰近受影響最大

之村、里，情況特殊

者則不在此限。 

第四章 睦鄰預算編製與

經費核撥 

  

十七、睦鄰預算編製程序

如下： 

(一) 本局應於目標年度

之前一年三月十日

前召開審議會，審定

鄉(鎮、市、區)公所

應受捐助之睦鄰預

算額度。 

(二)各鄉(鎮、市、區)公

所應依據軍備局審

議會審定受捐助之

睦 鄰 預 算 額 度 編

製、審議睦鄰經費支

用項目細部計畫及

其編列經費，陳報直

八、預算籌編、撥款程序

及考核： 

(一) 本局生產工廠火工

作 業 所 在 之 直 轄

市、縣（市）政府，

應於每年二月十日

前將申請表，提送本

局審定。（案件申請

作業流程如附表三） 

(二) 本局於審定睦鄰經

費額度後，通知受捐

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地方制度法

及財政收支劃分法

等相關法令，納入預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撥款程序移列第

十八點、部分考核規

範移列第五章規定，

爰修正序文「預算籌

編、撥款程序及考核」

為「睦鄰預算編製程

序如下：」。 

三、為明確睦鄰預算編製

時程，爰增訂第一

款，定明軍備局審議

會審定捐助額度，及

審議會之召開期限。 

四、修正規定第二款為現

行規定第八點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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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及縣(市)政府核

轉本局核備，並據以

辦理後續預算核撥

及考核。其時程如

下： 

1. 睦鄰經費支用項目細

部執行計畫及其編列

經費，經本局生產工

廠火工作業所在受影

響區域之村里協調會

議通過後，由鄉(鎮、

市、區)公所於預算目

標年度前一年之十月

三十一日前併同申請

表製作完成，送請直

轄市、縣(市)政府審

查。 

2. 採軍備局審議會審議

方式者，本局生產工

廠火工作業所在之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應

於目標年度 (預算執

行年度 )前一年之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將申

請表，提送本局初

審，並於完成初審後

陳報軍備局審議會審

定。採地方政府審議

會審議方式者，核轉

鄉(鎮、市、區)公所審

定後之計畫至本局核

備 (案件申請作業流

程如附表三)。 

3. 本局於審定睦鄰經費

額度後，通知受捐助

直轄市、縣（市）政

府依地方制度法及財

政收支劃分法等相關

算程序年度辦理，非

經預算程序不得為

之，並由本局於預算

年度初始通知受捐

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睦鄰經費額度。 

(三) 睦鄰經費支用項目

細部執行計畫，經本

局生產工廠火工作

業所在周邊區域之

村里協調會議通過

後，由鄉（鎮、市、

區）公所於預算年度

之一月十日前製作

完成，送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審查；

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於預算年度之

二月十日前，彙整各

計畫及排定優先次

序等資料，送請本局

審定。 

(四)本局依審定後之工

作計畫實際經費需

求與發包金額及執

行進度核實撥發，並

副知直轄市、縣（市）

政府。 

(五)睦鄰款由本局直接

核撥，鄉（鎮、市、

區）公所按核撥之經

費執行，逾半年得檢

討其未執行進度，未

執行者，減列收回。 

(六)改善地方設施睦鄰

款執行結果如有賸

餘，鄉（鎮、市、區）

公所應於預算年度

移列，並增訂各鄉

(鎮、市、區)公所陳報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核轉本局核備，並據

以辦理後續預算核撥

及考核之程序，各目

說明如下： 

(一) 現行規定第八點第

三款移列修正規定

第二款第一目，並修

正鄉(鎮、市、區)

公所完成睦鄰經費

支用項目細部執行

計畫及其編列經費

送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審查之期限。 

(二) 現行規定第八點第

一款移列修正規定

第二款第二目，並修

正採軍備局審議會

審議或地方政府審

議會審議方式時之

審議程序與期限。 

(三) 現行規定第八點第

二款移列修正規定

第二款第三目。 

(四) 現行規定第八點第

四款至第八款，移列

至第十八點，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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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納入預算程序

年度辦理，非經預算

程序不得為之，並由

本局於預算年度初始

通知受捐助直轄市、

縣（市）政府睦鄰經

費額度。 

結束前一個月內，將

執行餘款按比例繳

回核撥機關。 

(七)本要點規定之申請

表，應包括下列事

項：（如附表四） 

1. 申請人名稱及內容。 

2. 申請捐助機關。 

3. 申請人資格證明文

件。 

4. 申請之程序、初審、

複審及檢查工作流

程等。 

(八)睦鄰預算編製及執

行情形之考核，應

依預算法及相關法

規辦理。 

十八、睦鄰經費核撥： 

(一) 本局應依審定後之

工作計畫實際經費

需求與發包金額及

執 行 進 度 核 實 撥

發，並副知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轄屬鄉

(鎮、市、區)公所。 

(二) 睦鄰款由本局直接

核撥，鄉(鎮、市、

區)公所按核撥之經

費執行，逾半年得檢

討其未執行進度，未

執行者，減列收回。 

(三) 睦鄰經費執行結果

如有賸餘，鄉(鎮、

市、區)公所得依審

議會審定之專案改

善備用計畫執行賸

餘款，如再有賸餘應

於預算年度結束前

 一、本點新增。 

二、 現行規定第八點第四

款至第八款，移列至

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

睦鄰經費核撥之程

序，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三、 修正規定第三款增加

賸餘款運用於專案改

善備用計畫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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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內，將執行餘

款繳回核撥機關。 

(四) 本要點規定之申請

表，應包括下列事

項：（如附表四） 

1. 申請人名稱及內容。 

2. 申請捐助機關。 

3. 申請人資格證明文

件。 

4. 申請之程序、初審、

複審及檢查工作流

程等。 

(五) 睦鄰預算編製及執

行情形之考核，依相

關法規辦理。 

第五章 睦鄰計畫執行與

管考 

 本章章名新增。 

十九、地方政府對於受捐

助之各項經費，應

依政府採購法及其

他規定辦理，各項

工作計畫應在預算

年度內執行完畢，

另於該項計畫結束

後或預算年度終了

前，填送計畫經費

收支明細表(如附

表五)及檢附相關

憑證影本，陳報上

一級地方政府及睦

鄰款核撥機關備

查。 

九、管控機制 

(一)地方政府對於受捐助

之各項經費，應依政

府採購法及其他規定

辦理，各項工作計畫

應在預算年度內執行

完畢，另於該項計畫

結束後或預算年度終

了前填送計畫經費收

支明細表（如附表五）

及檢附相關憑證影本

陳報上一級地方政府

及睦鄰款核撥機關備

查。 

(二)受捐助之地方政府，

除按季填報經費執行

概況表（如附表六），

陳報上一級地方政府

及睦鄰款核撥機關審

核外，睦鄰款核撥機

關，必要時得派員實

一、點次變更。 

二、現行規定第一款移列

本點，並酌作標點符

號修正。 

三、現行規定第二款及第

三款移列至修正規定

第二十點及第二十三

點，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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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訪查，其查核內容

如下： 

1. 計畫是否按照預定

目標及進度執行。 

2. 執行成果與預期成

果是否符合。 

3. 執行過程遭遇何種

困難，是否需要協助

解決。 

4. 經費是否按照核定

項目核實支用。 

5. 辦理採購是否依照

政府採購法等有關

規定辦理。 

6. 所購設備是否已作

有效運用。 

7. 會計帳冊、預算控制

及憑證內容是否合

乎規定。 

8. 其他與計畫有關之

事項。 

(三)經查證地方政府有不

依本要點辦理，或未

配合推動各項改善工

作或執行不力，或藉

故拒絕或推諉實地查

證或查核，或發現有

短列捐助預算或移作

他用等事實，或居民

陳抗致影響火工作

業，列入等級評審基

準表扣分項目，由審

議會審定，如遇特殊

情況，經舉證，其扣

分程度，由審議會依

事證酌減扣分。 

 

二十、受捐助之地方政  一、本點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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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除按季填報

經費執行概況表

(如附表六)，陳

報上一級地方政

府及睦鄰款核撥

機關審核外，睦

鄰款核撥機關得

派員實地訪查。

但採地方政府審

議 會 審 議 方 式

者，本局生產製

造中心或生產工

廠每年應派員至

受捐助單位實地

訪查一次。 

二、現行規定第九點第二

款前段移列本點，並

增訂但書，採地方政

府審議會審議方式，

本局生產製造中心或

生產工廠每年應執行

訪查鄉(鎮、市、區)

公所睦鄰計畫及執行

之機制。 

二十一、前點實地訪查之

查核內容如下： 

(一) 睦鄰計畫之編製是

否符合本要點規定。 

(二) 睦鄰計畫是否按照

預定目標及進度執

行。 

(三) 執行成果與預期成

果是否符合睦鄰計

畫。 

(四) 是否依核定項目核

實支用經費。 

(五) 是否依政府採購法

等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採購。 

(六) 所購設備是否已作

有效運用。 

(七) 會計帳冊、預算控制

及憑證內容是否合

乎相關法令規定。 

(八) 其他與本要點計畫

有關之執行事項。 

 一、本點新增。 

二、第一款明定睦鄰計畫

之編製應符合本要點

規定，以符實需。 

三、第二款至第八款規

定，係由現行規定第

九點第二款第一目、

第二目、第四目至第

八目移列，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十二、實地訪查結果有  一、本點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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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符合本要點規

定者，應函請受

捐助單位改正並

陳送備查，於改

正備查前，得立

即停止該項目之

預算核撥；遇有

遲至每年十月三

十一日前仍未改

正備查者，得減

列其該項目之預

算，如相關專案

改善計畫或公益

支 出 已 執 行 完

畢，除應予以糾

正外，並列入違

規事項處理。 

二、明定實地訪查結果之

處置，本局有減列該

項預算，並列入違規

事項處理之權責。 

第六章 違規與爭議處理  本章章名新增。 

二十三、鄉(鎮、市、區)

公所應就捐助經

費對所屬村、里

負分配、審驗、

核銷及協調溝通

責任，如經查證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列入等級評

審基準表(如附

表一)評定項目

之扣分項目，由

軍備局審議會審

定。但情節嚴重

者，得經軍備局

審議會決議翌年

不 捐 助 睦 鄰 經

費： 

(一)未依本要點辦理

各項申報程序。 

(二)未配合執行查核

 一、本點新增。 

二、現行規定第九點第三

款移列本點，並區分

六款，明定得列入等

級評審基準表評定項

目之扣分項目事由，

及修正附表一之評審

基準表內之扣分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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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之改善工作

或執行不力。 

(三)藉故拒絕或推諉

實地訪查。 

(四)發現有短列捐助

預算或移作他用

等事實。 

(五)對於居民及團體

抗爭情事未主動

協調，致影響生

產工廠火工作業

之遂行。  

(六)其他未依本要點

規 定 執 行 之 情

事。 

二十四、受捐助鄉(鎮、

市、區)公所就核

定捐助經費，有

未支用辦理預算

保留或支用不當

之情事，其扣分

項目扣減至總分

十分為止。但因

不可歸責於受捐

助單位之執行不

力情事，其扣分

程度，經舉證屬

實，得依事證由

軍備局審議會酌

情扣分。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受捐助鄉(鎮、

市、區) 公所就核定

捐助經費，有未支用

辦理預算保留或支用

不當之情事，其扣分

項目扣減至總分十分

之原則，及其例外規

定。 

二十五、受捐助之鄉(鎮、

市、區)公所，其

居民陳抗影響生

產 工 廠 火 工 作

業，經生產工廠

舉證屬實，每一

次扣減十分，其

扣減分數不受限

 一、本點新增。 

二、 明定生產工廠內發生

居民抗議之情事，有

影響火工作業之事

實，經舉證屬實後，

每一次扣減十分，其

扣減分數不受限制之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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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二十六、鄉(鎮、市、區)

公所有違反本要

點規定編製計畫

者，其施作項目

不合規定之經費

額度，於審議次

年捐助額度時，

應同額扣減之。  

 一、本點新增。 

二、 明 定 受 捐 助 之 鄉

(鎮、市、區)公所，

違反本要點規定編製

計畫，其施作項目不

合規定之經費額度，

次年應同額扣減之規

範。 

二十七、採地方政府審議

會審議方式者，

睦鄰計畫及其經

費編列額度有不

合本要點規定之

情事，於本局核

備或督導時未發

現 ， 事 後 發 現

者，該鄉(鎮、

市、區)公所仍應

負計畫編製不符

規定之責任。 

 一、本點新增。 

二、明 定 受 捐 助 之 鄉

(鎮、市、區)公所，

採地方政府審議會審

議方式者，其睦鄰計

畫及其預算編列雖經

本局核備，但不合本

要點規定，經發現

後，地方政府仍須負

計畫編製不符規定之

責任。 

二十八、採地方政府審議

會審議方式者，

其睦鄰計畫經本

局核備後，經查

違反本要點規定

者，除納入次年

軍備局審議會審

議予以扣分外，

其違反支用項目

之額度應同額減

列。 

 一、本點新增。 

二、 明定採地方政府審議

會審議方式者，其睦

鄰計畫及其預算編列

雖由本局核備，經查

違反本要點規定者，

納入審議會審議及支

用項目同額減列之規

範。 

二十九、鄉(鎮、市、區)

公所於編製、審

議、稽核睦鄰經費

支出項目時，或本

局核備鄉(鎮、市、

區)公所陳報之睦

 一、本點新增。 

二、為解決睦鄰工作推展

所衍生之爭議事件，

爰於第一項定明軍備

局審議會審議爭議事

件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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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經費支用項目細

部計畫及其編列經

費時，衍生爭議無

法解決者，得列明

爭議內容及理由，

向本局申請爭議事

件審議，或本局直

接召開審議會審查

之。  

爭議事件之審議以

一次為限，並不得

就同一爭議事件申

請再審議，有關機

關（單位）均應依

審議結果執行之。 

三、第二項明定爭議事件

之審議以一次為限，

並具拘束力。 

第七章 附則  本章章名新增。 

三十、受捐助經費所產生

之利息或其他衍

生收入，應按捐

助比例循程序報

繳國庫。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受捐助經費所衍

生之收入，應按捐助

比例報繳國庫。 

三十一、受捐助之地方政

府及其捐(補)助

之民間團體申請

支付款項時，應

本誠信原則對所

提出支出憑證之

支付事實及真實

性負責，如有不

實，應負相關責

任。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受捐助對象應對

所提出支出憑證之真

實性負其責任。 

三十二、協調地方政府、

受捐助單位應配

合事項： 

(一)國防部對於本局

審議會審定捐助

各 直 轄 市 及 縣

(市)政府之睦鄰

十、協調地方政府、受捐

助單位應配合事項 

(一) 國防部對於本局審

議會審定捐助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之

睦鄰經費額度，應陳

報行政院備查。 

一、點次變更。 

二、第二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三、現行規定第十點第六

款移列修正規定第十

四點第二項規定，爰

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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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額度，應陳

報行政院備查。 

(二)直轄市、縣（市）

政府協助轄內火

工 作 業 所 在 鄉

（鎮、市、區）

公所，辦理睦鄰

捐助資格申請、

預 算 申 請 、 執

行 、 監 督 等 事

宜；於審議會審

查階段，除指定

專任公務人員擔

任審議委員外，

並提供審議會必

要舉證協助。 

(三)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於預

算執行階段，確

實依核定之專案

計畫，監督所轄

鄉（鎮、市、區）

公所之執行，按

季函送執行進度

管制，並於年度

辦理決算後，就

其工作計畫之進

度、成果及經費

支用情形提出書

面報告，函送本

局審查。 

(四)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

市、區）公所協

調轄內火工作業

所 涉 社 區 、 村

落，有關睦鄰工

作宣導、資源分

(二) 直轄市、縣（市）政

府協助轄內火工作

業所在鄉（鎮、市、

區）公所，辦理睦鄰

捐助資格申請、預算

申請、執行、監督等

事宜；於審議會審查

階段，除指定代表擔

任審議委員外，並提

供審議會必要舉證

協助。 

(三) 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鄉鎮於預算執

行階段，確實依核定

之專案計畫，監督所

轄鄉（鎮、市、區）

公所之執行，按季函

送執行進度管制，並

於 年 度 辦 理 決 算

後，就其工作計畫之

進度、成果及經費支

用情形提出書面報

告，函送本局審查。 

(四) 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協調轄內火工

作業所涉社區、村

落，有關睦鄰工作宣

導、資源分配及專案

改善計畫執行等相

關事宜，及主動協助

處理地方居民及民

間團體機構陳情爭

議情事；並與火工作

業保管單位建立協

調機制，協助各項睦

鄰捐助辦理工作，共

同降低火工作業對

四、第六款係由現行規定

第七款移列，並增訂

睦鄰經費不得與其他

機關有重複補助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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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及專案改善計

畫執行等相關事

宜，及主動協助

處理地方居民及

民間團體機構陳

情爭議情事；並

與火工作業保管

單位建立協調機

制，協助各項睦

鄰 捐 助 辦 理 工

作，共同降低火

工作業對地方影

響，經營地方特

色。 

(五)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

市、區）公所負

責執行相關睦鄰

專案改善計畫之

整建修繕、設施

之設計、施工、

監工及驗收等事

項，及公益支出

申請案初審、轉

陳、撥發與監督

事宜。 

(六)依本要點提出申

請之睦鄰計畫，

其經費不得與其

他機關有重複補

助之情事；另依

中央政府各機關

對民間團體及個

人補（捐）助預

算執行應注意事

項第四點第一款

規定：民間團體

就同一案件（公

地方影響，經營地方

特色。 

(五) 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負責執行相關

睦鄰專案改善計畫

之整建修繕、設施之

設計、施工、監工及

驗收等事項，及公益

支出申請案初審、轉

陳、撥發與監督事

宜。 

(六 )受睦鄰捐助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區）公

所，應按核定之睦鄰

計畫確實執行，不得

變更。但因不可歸責

於受捐助單位之情

事變更事由，致不能

執行者，至遲於預算

年度當年十月三十

一日前提出申請辦

理變更計畫，並經審

議會通過者，始得依

重新核定睦鄰計畫

予以執行。 

(六)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

對民間團體及個人

補（捐）助預算執行

應注意事項第四點

第一款規定：民間團

體就同一案件（公益

活動）向二個以上機

關提出申請補（捐）

助，應列明全部經費

內容，及向各機關申

請補（捐）助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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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活動）向二個

以上機關提出申

請補（捐）助，

應列明全部經費

內容，及向各機

關申請補（捐）

助 之 項 目 及 金

額。 

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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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一 

說明：修正扣分項目及特別扣分項目。 

 

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等級評審基準表 
區分 

評定項目 權 重 配 分 分數 

最 大 噪 音 量 ( 分 貝 ) 百分之五  

裝 備 囤 儲 量 
（ 立 方 公 尺 ） 百分之四十  

直 接 影 響 範 圍 
居 民 戶 數 （ 戶 ） 百分之十三  

禁限建管制區域(平方公
里 ) 百分之七  

火工作業曾發生爆炸事故數 百分之五  

經 濟 發 展 影 響 百分之十  

文 化 心 理 影 響 百分之十  

居 住 品 質 百分之十  
扣分項目(依國防部軍備局生產工
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
點第二十三點、第二十四點、第二
十六點、第三十二點第六款等規定
辦理) 

負百分之十  

特別扣分項目(依國防部軍備局生
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工
作要點第二十五點規定辦理) 

每一次扣減十
分，其扣減分數
不受限制。 

 

附註 

本表係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審計部指導，建立「量化標準與
管控作為」之相關因素，並參酌環保署「噪音管制標準」及中
央氣象局地震震度分級表，詳細律定評定項目及配分比，以達
公平、正義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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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一  

 

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等級評審基準表 
區分 

評定項目 權 重 配 分 分數 

最 大 噪 音 量 ( 分 貝 ) 百分之五  

裝 備 囤 儲 量 
（ 立 方 公 尺 ） 百分之四十  

直 接 影 響 範 圍 
居 民 戶 數 （ 戶 ） 百分之十三  

禁限建管制區域(平方公
里 ) 百分之七  

火工作業曾發生爆炸事故數 百分之五  

經 濟 發 展 影 響 百分之十  

文 化 心 理 影 響 百分之十  

居 住 品 質 百分之十  
執行不力、預算支用不當：以各鄉
鎮核定捐助未支用或執行不力或
支用不當之金額占總捐助經費額
度百分比(計算至小數點第三位，
無條件捨去至第二位)乘該項配分
比例，扣減至該項配分總分十分為
止。不可歸責於受捐助單位之執行
不力情事，其扣分程度，依事證由
審議委員會酌情扣分。 

負百分之十  

居民陳抗：影響火工作業。 
每一次扣減二
分，其扣減分數
不受限制。 

 

附註 

本表係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審計部指導，建立「量化標準與
管控作為」之相關因素，並參酌環保署「噪音管制標準」及中
央氣象局地震震度分級表，詳細律定評定項目及配分比，以達
公平、正義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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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未修正） 

 「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工作捐助」評審基準表 

區分 

影響因子   
配分 

比例 

建 議 評 分 標 準 （ 分 ） 
得 

分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 91 90 89 88 87 86 85 84 83 82 81 80 79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1 
最 大 噪 音 量 

( 分 貝 ) 
5% 

分貝數 ≧85 ≧84 ≧83 ≧82 ≧81 ≧80 ≧79 ≧78 ≧77 ≧76 ≧75 ≧74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64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55 

說明 

一、廠庫及設施噪音影響附近居民，故以 5%配分計算，以距離營區最近之供民眾使用建築物為監測點。 

二、採環保署「噪音管制標準」訂定標準，得分換算採:各級差數「1 分貝」，得分均取整數計(小數點不進位、依實列計)；另 55分貝以下接近背景噪 

音，無法歸責於庫儲產生行為，本項以 0分計算。 

2 
裝備囤儲量 

（立方公尺） 
40% 

立方

公尺 
≧15000 ≧14500 ≧14000 ≧13500 ≧13000 ≧12500 ≧12000 ≧11500 ≧11000 ≧10500 ≧10000 ≧9500 ≧9000 ≧8500 ≧8000 ≧7500 ≧7000 ≧6500 ≧6000 ≧5500 ≧5000 ≧450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1 

說明 

一、裝備囤儲量為造成居民不安之主因，故以 40％配分計算。 

二、得分換算採：各級差數均為「500立方公尺」，得分均取整數計(小數點不進位、依實列計)。 

三、裝備囤儲量低於 1立方裝備囤儲量公尺時，按比例計算。 

四、泛指火工作業之半成品及成品均屬。 

3 
直接影響範圍

居民戶數（戶） 
13% 

戶數 ≧150 ≧145 ≧140 ≧135 ≧130 ≧125 ≧120 ≧115 ≧110 ≧105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1 

說明 

一、廠庫及設施一定範圍內居民多寡直接關係居民生活不便指數，故以 13％配分計算。 

二、以國防部「海岸、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與禁建、限建範圍劃定、公告及管制作業規定」所定半地下化爆炸廠庫最大安全量距 250公尺範圍內

之住戶數量(含營區住戶)作為統計依據。 

三、得分換算採：各級差數均為「5戶」，得分均取整數計(小數點不進位、依實列計)。 

四、無直接影響戶數者，以 0分計算。 

4 
禁限建管制區

域（平方公里） 
7% 

面積 ≧9.0 ≧8.7 ≧8.4 ≧8.1 ≧7.8 ≧7.5 ≧7.2 ≧6.9 ≧6.6 ≧6.3 ≧6.0 ≧5.7 ≧5.4 ≧5.1 ≧4.8 ≧4.5 ≧4.2 ≧3.9 ≧3.6 ≧3.3 ≧3.0 ≧2.7 ≧2.4 ≧2.1 ≧1.8 ≧1.5 ≧1.2 ≧0.9 ≧0.6 ≧0.3 ≧0.1 

說明 

一、廠庫及設施因考量安全量距而設定禁限建管制區域，影響民眾土地利用及地方財源，故以 7%配分計算。 

二、採禁限建範圍內(不含營區)土地面積為統計依據，得分換算採：各級差數均為「0.3km2」，得分均取整數計(小數點不進位、依實列計)。 

三、低於 0.1平方公里者，按比例計算。 

5 
火工作業曾發

生爆炸事故數 
5% 

得分 100-90 89-80 79-70 

說明 

一、火工作業所在地居民對庫儲曾發生爆炸事故，作為庫儲安全指標，為周全計算依據，故納入計算。 

二、以國軍正式接收或設置該庫儲時間起算，累計庫儲爆炸事故 3次以上者 90-100分，累計發生庫儲爆炸事故 2次者 80-89分，累計發生庫儲爆炸事

故 1次者 70-79分，無庫儲爆炸事故發生者，以 0分計算。 

三、得分換算採：各級分數評定由評審委員依庫儲爆炸事故嚴重性評分，得分均取整數計(小數點不進位、依實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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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濟發展影響 10% 

得分 100-1 

說明 

一、廠庫及設施設置可能影響地方經濟發展，故列為評分項目 。 

二、評分標準:本項目依據縣市政府所提供近 5 年內關於農戶數、工廠數及低收入戶人口數等資料，或評審委員研究蒐集資料，由評審委員依據資料呈  

現遞增或遞減趨勢客觀評分。 

三、得分換算採:各評審委員分數平均值，得分均取整數計(小數點不進位、依實列計)。 

7 文化心理影響 10% 

得分 100-1 

說明 

一、廠庫及設施設置可能影響地方文化心理，故列為評分項目 。 

二、評分標準:本項目請評審委員依據縣、市政府所提供近 5年內 關於年底人口數、出生人數、死亡人數、遷入人口數、結婚登記對數及離婚登記對數

等資料，或評審委員研究蒐集資料，由評審委員依據資料呈現遞增或遞減趨勢客觀評分。 

三、得分換算採:各評審委員分數平均值，得分均取整數計(小數點不進位、依實列計)。 

8 居 住 品 質 10% 

得分 100-1 

說明 

一、廠庫及設施設置可能影響居住品質，故列為評分項目 。 

二、評分標準:本項目請評審委員依據縣市政府所提供近 5 年內關於廠庫及設施所在地之鄉鎮所轄大學、高中、國中、國小數量、國中學生數、國小學

生數、醫療機構及身心障礙人數數等資料，或評審委員研究蒐集資料，由評審委員依據資料呈現遞增或遞減趨勢客觀評分。 

三、得分換算採:各評審委員分數平均值，得分均取整數計(小數點不進位、依實列計 )。 

9 減分項目 -10% 說明 
一、減分項目(執行不力、預算運用不當或居民陳抗)。 

二、每一項專案改善計畫一分;影響實施火工作業，每一次二分。 

備             考 

一、本部評審基準表訂定原則: 

(一)各級計分標準依法律常用用語規範，「以上」及「以下」用詞均為「含」該數字，若為明確數字範園，則以上(下)一級標準數「不含」之方式向下計

算，並以等差級數、取得分之整數方式計算成績，若為「以上(下)」者，則引用鄰近等級之差數向上(下)推算。 

(二)每細部級數數值均採「≧」列計，即「未達前項數值標準、大於或等於本項標準之數值」，採用同等級得分。 

二、第 6 至 9 項屬評審委員會本於專業評分項目 。 

三、第 l 至 8 項為補助款「正項」配分計算，8 個項目總計配分 100 分，「得分數」乘以「配分比例」，加總後即為評定分數。 

四、本評分基準係以「營區」為單位。 

五、第 1 項最大噪音值，請生產工廠協調會同鄉 (鎮、市)公所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環保局或具環境檢測能量之第三公正單位，實際監測後出具報告，

以為評分佐證，並於審議前一年(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不得少於 2 次。 

六、第 6 、7 、8 項，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協調縣政府提供相關數據，以為評審委員評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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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三 

 

 

 

 

 

 

 

 

 

 

 

 

 

 

 

 

 

 

 

 

 

 

 

 

說明：鄉（鎮、市、區）增列「公所」二字，並修正完成計畫書及工作計畫之日期。 

縣(

市)
 

政 
 

府 

發 包 執 行 

前年度十月三十一
日前完成工作計
畫 及 申 請 

通知鄉(鎮、市、區)

公所確認預算書 

前年度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完成計畫書
彙 整 及 審 查 

通知縣(市)政府 

確 認 預 算 書 

三月十日前完成 
審核納入當年預算 

申 請 核 撥 作 業 流 程 表 

鄉(

鎮
、
市
、
區) 

公

所 

申請 

軍

備

局 

審

議

會 

直

轄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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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三 

 

 

 

 

 

 

 

 

 

 

 

 

 

 

 

 

 

 

 

 

 

 

 

 

  

縣(

市)
 

政 
 

府 

發 包 執 行 一月十日前完成工
作計畫及申請 

通知鄉(鎮、市、區) 

確 認 預 算 書 

二月十日前完成 
計畫書彙整及審查 

通知縣(市)政府 

確 認 預 算 書 

三月十日前完成 
審核納入當年預算 

申 請 核 撥 作 業 流 程 表 

鄉 

(

鎮
、
市
、
區) 

申請 

軍

備

局 

審

議

會 

直

轄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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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附表四 

（地方政府全銜）睦鄰捐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基本資料 自我評鑑內容（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填註） 

姓 名  年齡  性別  一、依「睦鄰工作要點」等級評定因          

素，由縣（市）政府、鄉(鎮、市、

區)公所針對影響因素自我評定，

並述明影響層面。 

二、對於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

之事實舉證，並研擬改善計畫。 

住 址  

電 話  

初審（縣市政府填註） 

初 審 意 見  
上 次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影 響 鄉 鎮  
預 計 執 行 
日 期 

年 月 日 

一、依「睦鄰工作要點」等級評定因素，由縣(市)政府彙整各鄉鎮市區公所陳
報案件，經初審確認後，再報國防部軍備局審查。 

二、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之鄉鎮與層面。 

履勘及審查(火工作業現地履勘及審查) 

履  勘  日  期 
履 勘 人 員 
簽 名 

鄉鎮市區公所代表 
簽 名 

履 勘 意 見 

   年  月   日    

審 核 結 果（審議會） 

（ ）一、本案經審符合「國防部軍備局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
點」之規定，屬第  級，應予核撥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元整。 

（ ）二、本案經審不符合「國防部軍備局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工作
要點」之規定，不辦理捐助。 

審 核 人  審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生產工廠火工作業所在之縣（市）政府，應於前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將

次年度改善計畫書及申請表，提送國防部軍備局審查(自行審議者函文核
備)，並於完成審查後陳報審議會審定。 

二、本案經履勘及審核等程序無誤後，由審議會審定後，通知申請單位完成改
善工作計畫，再予撥款。 

主官：          監察：          主計：          承辦人： 

說明：附表四注意事項欄修正地方政府提送次年度改善計畫書及申請表之期

程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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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附表四 

（地方政府全銜）睦鄰捐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基本資料 自我評鑑內容（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填註） 

姓 名  年齡  性別  一、依「睦鄰工作要點」等級評定因          

素，由縣（市）政府、鄉(鎮、市、

區)公所針對影響因素自我評定，並

述明影響層面。 

二、對於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之

事實舉證，並研擬改善計畫。 

住 址  

電 話  

初審（縣市政府填註） 

初 審 意 見  
上次申請日

期 
年 月 日 

影 響 鄉 鎮  
預 計 執 行 
日 期 

年 月 日 

一、依「睦鄰工作要點」等級評定因素，由縣(市)政府彙整各鄉鎮市區公所陳報
案件，經初審確認後，再報國防部軍備局審查。 

二、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之鄉鎮與層面。 

履勘及審查(火工作業現地履勘及審查) 

履  勘  日  期 
履 勘 人 員 
簽 名 

鄉鎮市區公所代
表 

簽 名 
履 勘 意 見 

   年   月   日    

審 核 結 果（審議會） 

（ ）一、本案經審符合「國防部軍備局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
點」之規定，屬第  級，應予核撥新臺幣   仟   佰   拾   萬元整。 

（ ）二、本案經審不符合「國防部軍備局生產工廠火工作業影響地方睦鄰工作
要點」之規定，不辦理捐助。 

審 核 人  審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生產工廠火工作業所在之縣（市）政府，應於每年二月十日前將次年度改善

計畫書及申請表，提送國防部軍備局審定。 
二、本案經履勘及審核等程序無誤後，由審議會審定後，通知申請單位完成改善

工作計畫，再予撥款。 

主官：          監察：          主計：          承辦人： 


